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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防火管理人 複訓 訓練班


(課程目的：依據消防法第13條規定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，應由管理
            權人遴選防火管理人，負責製定消防防護計劃。依85.6.26修訂之『消防法施行細則』第14條規定：「 防火管理人每兩年至少應接受講習一次，無正當理由不接受講習者………消防機關得通知管理權人限期改善。」故經受訓期滿兩年後需再複訓，方能繼續擔任防火管理人。
(課程內容：
	一.防火管理對策
	二.檢修申報旨制度

	三.簡易避難計算
	四.教育訓練方法

	五.共同防火管理
	六.學科測驗


(開課日期：複訓第***期：101年5月29日(星期二) 
           複訓第***期：101年6月27日(星期三)

(上課時間：日間班 08:00-17:00 (共8小時)                   

(費　  用：$ 2,000元 (含教材、文具、午餐及稅等)本中心防火管理人課程之舊學員9折
(報名方式：將報名表填寫詳細後傳真至本中心或電話報名、親自至本中心報名
(繳費方式：上課當天繳交即可           
(資格限制：需領有防火管理人證書【需繳回原證書正本】

若證書遺失，需先至原受訓單位申請上課證明，方能參加複訓講習
(上課地點：台南市中西區大埔街52號
(電    話：06-2134818分機41洪小姐

(傳    真：06-2147750
中國生產力中心台南服務處

報 名 表          (報名日期：  /  /  )
	參加班名
	防 火 管 理 人 複 訓 訓 練 班
	上課日期
	

	編   號
	姓    名
	性別
	身分證字號
	出生日期
	現任職務
	防火初訓證書號碼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公司名稱
	
	行動電話
	

	聯絡地址
	
	電    話
	

	統一編號
	
	傳    真
	

	訓練負責人
	
	應繳金額
	

	證書請寄：□訓練負責人　　□本人　　□

地址：□仝上　　□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













